
 

 

 

胡中瑋律師（履歷） 

(一)現任：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法」講座、國立清華大學通

識中心兼任講師（開設課程：著作權法）。 

(二)學歷：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財經法學組畢業、國立清華大學科

技法律研究所碩士、國立台北大學法律研究所刑事法學

組碩士。 

(三)服務經歷： 

1. 北辰著作權事務所律師（97年至 105年），於任職期間為多家

政府機構（如教育部、教育部國立編譯館、國立故宮博物院、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防部、國史館、客家委員會、

文化部等）、團體（如文化總會、白鷺鷥基金會、中華民國廣

播電視音樂著作使用人協會）、大型出版公司（如遠流、時報、

聯經、圓神、國語日報、常春藤、龍騰、南一、翰林、東華書

局等）、新聞媒體（如聯合報系、自立報系、大成報、中廣公

司、中視公司、民營電台聯合會等）、版權經紀或授權公司（如

墨色、藝奇藝術、博達、達志等）、音樂出版（如風潮、滾石、

金革等）、資訊或資料庫公司（如漢珍、愛爾達、智慧藏、聯

合線上等）、文創產業（如華山文創園區之台灣文創公司等）、

雜誌社（如台灣東販、美人文化、台灣赫斯特等）、補習班（如

聯成電腦等）等法律顧問。 

2. 私立銘傳大學 99年至 101年、104年至 105年教學卓越計畫

推動「雙師課程」業界講師。 

3. 文化部委託辦理 102年度「影視音智慧財產權合法運用宣導」

講師。 

4. 102年度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講師。 

5.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畫廊協會「畫廊經理人學院」104年專業經

理人培訓課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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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國立台北大學 105年「雙師課程」業界講師。 

 

（四）相關論文： 

1.「科技政策制定與審議式民主－以我國胚胎幹細胞研究之法律

政策為研究中心」（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97

年 7月）。 

2.「科技溝通與審議式民主」（法律與生命科學，第 2期，96年 7

月）。 

3.「科學理想之追求與 ELSI的挑戰-認識台灣生物資料庫建置計

畫所涉 ELSI議題」（與臺灣科技大學林瑞珠教授合著，台灣生

醫倫理與社會福利學刊，創刊號，96年 9月）。 

4.「論我國著作權法設立量刑準據之必要性--以臺北、臺中和高

雄縣市地方法院實務評析為中心」(智慧財產權月刊，第 105

期，96年 9月)。 

5.「生命倫理政策溝通新趨勢：公共諮詢及參與式知識管理」（與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范建得教授合著，法律與生命科學，

第 2期，96年 10月）。 

6.「論刑法廢除連續犯後於著作權法之論罪模式--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實務評析為中心（上）」（智慧財產權月刊，第 125期，

98年 5月）。 

7.「論刑法廢除連續犯後於著作權法之論罪模式--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實務評析為中心（下）」（智慧財產權月刊，第 126期，

98年 6月）。 

8、「論連續犯、常業犯規定廢除後之影響及因應—以著作權法為

中心」（國立臺北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99年 9月） 

9、「論著作權侵害『接觸』要件之研究--以美國法為中心（上）」

（智慧財產權月刊，第 154期，100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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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論著作權侵害『接觸』要件之研究--以美國法為中心（下）」

（智慧財產權月刊，第 155期，100年 11月）。 

11、「編輯著作原創性及創作性之研究--以美國法及日本法為中

心」（智慧財產權月刊，第 215期，105年 11月）。 

 


